合肥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汽车车身窗框、门槛及防撞梁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5月17日，合肥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汽车车身窗框、门槛及防撞梁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合肥嘉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安徽三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专家共7位。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车身窗框、门槛及防撞梁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与湖光西路交口东北角，项目已经合肥市高新区经贸局备案（合高经贸【2018】16号）。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万元，主要有现有车间新增一条汽车门槛及防撞梁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新增年产B511型汽车门槛及防撞梁4.5万套，定制型汽车车身窗框1000套的产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2018年委托安徽三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汽车车身窗框、门槛及防撞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同年4月13日通过合肥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审批（环高审【2018】027号）。开工时间为2018年4月，竣工时间为2018年5月，项目从环评审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宏协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汽车车身窗框、门槛及防撞梁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和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工程与环评对比，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严格落实废水治理设施，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车间保洁废水。厂区混合废水经预处理达到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级标准要求后，排放高新区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项目焊接工序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焊接烟尘经4台焊接烟尘净化器收集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 废水

根据安徽环科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报告编号：环科字20180516-02号）监测报告显示，废水中COD、BOD5、SS、氨氮日均浓度均达标。

2. 废气

根据安徽环科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报告编号：环科字20180516-02号）监测报告显示，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厂界浓度符合相关标准。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制定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制度，明确环保专职人员。
